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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沪工程外〔2021〕4号 

 

 

关于印发修订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修订后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办法》

经校长办公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办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1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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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公短期 
出国（境）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根据国家和上

海市因公短期出国（境）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本

办法。 

第一条  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职教职工（含外籍教职工和拥有

国外居留权的中国籍教职工）因公短期（3个月（含）以内）出国

（境）的管理工作。 

（二）因公短期出国（境）应切实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必须

是与执行双边或多边具体项目等有关的公务活动。 

（三）学校教职工出国（境）执行短期公务活动，均需按照

学校因公短期出国（境）程序办理报批手续。 

（四）学校教职工因公短期出国（境）应做好保密安全工作。 

第二条  管理职能部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是管理本校教职工因公

短期出国（境）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为：制定和落实因公短

期出国（境）的年度计划；受理部门和个人因公短期出国（境）

的申请；审核和报批因公短期出国（境）团组；办理护照（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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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签证（签注）等其他有关手续；管理因公出国（境）证照并

建立台账；在保密办公室的监督、检查、指导下做好部门和个人

因公出国（境）的保密管理。 

第三条  出国（境）任务类型 

因公短期出国（境）任务类型包括访问交流、专业培训、学

术交流、项目洽谈、国际会议、科研合作、讲学等。 

第四条  出访团组规模和天数 

（一）因公短期出国（境）团组出访人员坚持少而精原则，

符合任务需要，总人数不得超过6人，出访港澳团组人员总数不得

超过8人。严禁拆分组团或组织“团外团”。处（职）级干部因公

短期出国（境）按照学校组织部相关文件执行。 

（二）根据出访具体任务严格安排出访国家（地区） 与出

访天数。出访天数按照离、抵境之日计算。原则上，出访1国不超

过5天，出访2国不超过8天。参加国际会议、学术交流、科研合作、

专业培训的团组，出访天数严格按照邀请函、任务内容或培训协

议报批执行。 

第五条  审批程序 

（一）教职工出国（境）执行公务时，将出国（境）材料整

理后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预审。 

（二）出国（境）人员按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公短期出

国（境）工作流程》办理报批手续。 

（三）涉密人员还需填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涉密人员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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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国（境）保密审批表》，按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办理出国（境）

手续。 

第六条  学校计划报批 

（一）制定因公出国（境）计划。严格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的

规定，结合学校以及本部门对外工作的实际需要，本着务实、高

效、精简、节约的原则，做好综合平衡。建立出访成果共享机制，

杜绝重复考察，提高出访实效。 

（二）每年年底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根据上

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相关通知要求，制定学校下一年度因公

出国（境）计划。各部门根据业务工作和对外合作与交流的需要

提出下年度组团出访计划的申请。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

公室）在汇总各部门上报的年度因公出国（境）计划的基础上，

根据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形成学校计划及初

步预算，经校领导审核后，报校长办公会审议和党委常委会审定，

通过后学校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报送下年度因公出国

（境）计划，并抄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三）学校年度对台交流工作规划参照因公出国（境）计划

上报流程经学校审核同意后报送至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第七条  团组任务审批及管理 

（一）因公短期出国（境）应当坚持“因事定人”、“人事相

符”原则，杜绝安排照顾性和无实质性内容的一般性出访。 

（二）学校各院（部、处、中心）应结合本部门对外交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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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要，在经费预算额度内，科学制定因公出国（境）计划，并

按上报的计划实行团组管理，认真执行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

先行审核制度，经费经审批部门批准后，由任务审批部门审核出

国（境）任务，实行审批联动。厉行勤俭节约，讲求务实高效，

严格控制因公短期出国（境）团组规模、数量及经费。 

（三）严格控制由我校承担经费的参加其他地区、单位组团的

出访任务。各部门及个人如得到上级部门、其他单位的组团出访通

知，在认为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须以部门报告形式书面申请，经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审核报学校领导审批。报送上级

部门或组团单位的复函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办理。

各部门及个人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或向组团单位报送名单。 

（四）外方邀请单位应是与因公短期出国（境）团组所承担

出访任务相关的接待单位，严禁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

邀请方和被邀请方应具有对等关系，且邀请函必须从邀请方所在

本土签发。 

（五）出访团组严格按照报批出访行程执行公务活动，严禁

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或以过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地区）

和延长出访天数。出访人员，如拟顺访途经国家和地区，应持顺

访国家和地区的有效邀请函进行报批。 

（六）已离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再派遣出国（境）执行公务。

参加培训人员原则上年龄不超过50周岁。 

第八条  出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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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公短期出国（境）团组出访前应进行外事教育。学

习有关涉外守则，并注意出入境的有关安全事项。 

（二）涉密人员出访前须接受保密安全教育，签署《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涉密人员因公短期出国（境）保密承诺书》并填写《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涉密人员因公短期出国（境）行前保密教育情况

表》。 

（三）教职工因公短期出国（境）期间，不得携带属于国家

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同时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使用国

（境）外通信、存储等介质、设备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四）擅自出境或逾期不归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条  证照管理 

因公出国（境）证照应在回国（境）后5个自然日内上交至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由专人统一保管。逾期不交

者，暂停其出国（境）执行公务。因故未按时出国（境）的，应

及时将申领的证照上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统

一保管，并办理相关因公出国（境）任务撤销或延期手续。 

第十条  经费管理 

（一）出国（境）经费主要包括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和其他费用。出国（境）经费严格

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各部门在制定出国（境）计划时，必须做好

预算，落实经费来源，并在部门年度预算中做好出国（境）经费

预算。 



 —7— 

（二）校级访问团组原则上由学校出国（境）经费支付；校

级组团的培训团组经费原则上由学校出国（境）经费、学院（部

门）经费和个人承担部分支付组成。 

（三）学术交流、国际会议、科研合作等由出访人员科研经

费或相关专项经费支付。 

（四）学院（部门）团组出国（境）费用原则上由学院（部

门）自行承担。 

（五）产学合作项目的带队教师费用原则上学校出国（境）

经费、学院（部门）、个人各承担三分之一。 

（六）因公短期出国（境）人员按规定必须办理的因公证照

费用、签证（签注）费用、在国（境）外期间的各类保险费用等，

参照出国（境）经费的出资渠道及比例支付。 

（七）未涉及的情况需另报校领导批准。 

第十一条  经费核销和报销 

（一）因公短期出国（境）人员应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

澳台办公室）提供赴国（境）外的国际旅费发票，国（境）外住

宿收费凭证，银行汇率表等相关凭证。 

（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按规定对出国（境）

费用进行核销并出具核销表，财务处审核所有材料无误后办理报

销手续。出国（境）费用核销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三）因公短期出国（境）人员行前应了解出国（境）费用

核销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超过标准的支出及因票据遗失的后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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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境）人员自行承担。 

第十二条  出访小结及回访 

（一）因公短期出国（境）任务完成后，出访人员须在十个

工作日内提交出访小结。若涉及学术活动，另须在六个月内完成

一次学术报告。 

（二）涉密人员出访回国（境）后7日内须配合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做好涉密人员在国（境）外期间有关情

况的回访工作，并填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涉密人员因公短期在

国（境）外情况回访记录表》，如实汇报在国（境）外期间的各类

情况。 

第十三条  档案管理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做好因公短期出国（境）

团组归档管理。 

第十四条  附则 

（一）学校教职工因公赴台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解

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

（境）补充规定》(沪工程外〔2016〕12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因公出国（境）团组管理规定》(沪工程外〔2017〕10号)、《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办法》(沪工程外〔2019〕

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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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30日印发 


	PO_FILE_NO
	PO_TITLE
	PO_MAIN_SEND
	PO_Content
	PO_FORMATION_DATE

